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110年 02 月 01 日校長核定) 

三、院教評會置委員十三人，由本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就專任教授、副教授中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投票

選出，每票至多圈選四人，以得票數較高者為當選，其中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每一學系(所)

至少一人至多三人；副教授不得參與教授新聘、升等或延長服務之表決。學院之專任教授總人數已

達最低應選法定人數，如所屬學系(所)因教授、副教授人數不足三人，致委員總人數不足九人，得

依得票數高低，由同學院其他學系(所)依次遞補，同一學系(所)並以遞補一名為原則。  

專任教授總人數未達最低應選法定人數時，院長應於投票前，就校、內外學術專長與本院性質相近

之教授中推薦缺額兩倍之人選，參與票選。  

委員任期一年，採學年制，連選得連任；學年中如有非本辦法修訂所造成之出缺時，應依原選舉得

票數之高低，依序遞補，任期至該學年度終了為止。學年中如有代表人數修正增加時，得辦理補選，

任期至該學年度終了為止，補選所產生之代表如有出缺時，應依補選得票數之高低，依序遞補。  

四、專任教授、副教授於休假、進修、借調、或停聘之學年度均無被選舉權。  

五、院教評會委員之選舉，應於學期停課前辦理完成；委員選出後，應由院長召集第一次會議，由委員

互推教授一人擔任召集人並為主席；選舉結果均應函送人事室備查。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一百零九年十月十五日校長核定) 

二、本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各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中心主任)、講師以上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十一人、

助教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織之。 

講師以上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代表人數之二分之一。 

院長指定之職務有關人員，均應列席會議。 

三、講師以上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由全院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投票互選

之，每票至多圈選四人，以得票數較高者為當選；但其中具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講師

以上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每一學系(所)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中具有教授及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

於講師以上教師代表三分之二。 

四、助教代表由助教互選之，以得票數較高者為當選。 

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舉之，其中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碩（博）士班，各一人，同一系(所)至多一

人。 

五、選出代表之任期為一年，採學年制，連選得連任；如有退休離職出國六個月以上者，應取消其代表

資格，又如有代表出任新院、系、所、中心主管者，成為當然代表，均應依第三、四條之規定依序

遞補。代表之選舉，應於每年五月底前辦理完成；專任教師除於借調或出國六個月以上之學年度無

被選舉權外，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學年中如有非本辦法修訂所造成之出缺時，應依原選舉得票數之高低，依序遞補，任期至該學年度

終了為止。學年中如有代表人數修正增加時，得辦理補選，任期至該學年度終了為止，補選所產生

之代表如有出缺時，應依補選得票數之高低，依序遞補。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本校 109 年 10月 28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二、本校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總務長、體育室主任為當然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每學院二位，須具助理教授資格以上之專任教師；學生代表中學

士班、進修學士班各二人，由學生會推舉之；碩（博）士班一人，由各系（所）推派一人擔任

之；本校宿舍住宿學生代表一人，由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總幹事擔任之。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教育部 101 年 5月 11日核定實施) 

二、本校為處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組織申訴案件，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

評會）。申評會組成人數為十三至十九位，均為無給職，委員由各學院互選教師代表各兩名及學

生代表各乙名，及學生會代表乙名組成，其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

聘任，並召集首次會議，由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申評會組成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學生會代表由學生會成員推選任之。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之委員。 

    申評會相關行政作業由學生事務處負責。 

    為促進評議之效力，申評會得於任期開始時，預先編定工作小組，輪流審查申訴書之形式要件，

並先行瞭解申訴案件，整理申訴人與為措施單位之爭執點，以及相關資料之收集。工作小組由委

員三人組成，其中一人為學生代表，並互推一人為組長。 

 

 


